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基本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明确安全责任，确保学校基本建设

项目安全生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等国家和上海市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基建项目和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

细则。

第二条 基本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坚持依法合规、预防为主、安全可

控的原则。

第三条 基建管理部门要通过规章制度、合同、会议、洽商、往来文件等手

段，督促代建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及其他与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有关的单位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依法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主要责任如下：

（一）学校依法履行基本建设程序，严格建设项目采购制度，保证安全作业

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费用，保证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入生产和使用。

（二）代建单位应代行学校相关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负责加强对各方提供的

安全生产方案/材料的审核，检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会同

工程监理单位加强施工现场各项安全管理等工作。

（三）施工单位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制定并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操作规程，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开展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在施工组织

设计中编制专项安全技术措施，认真做好交底等工作。

（四）工程监理单位认真做好施工组织设计中专项施工方案、安全技术措施

的审查和施工过程中日常监理工作，配备专业安全监理人员，督促施工单位根据

施工条件完善和改进施工作业方式，特别是关键工序要进行巡查和旁站，切实做

到安全监督不留盲点、不留漏洞、不留死角，把好安全质量关等工作。

（五）勘察设计单位要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充

分考虑施工安全操作和防护需要等内容。

第四条 涉及基建项目在校区范围内施工的，原则上施工场地应进行封闭管

理，与校区尽量完全隔离，如遇特殊情况人员或车辆需从校区内进入施工场地的，



需报基建管理部门统一协调处理。

第二章 主要职责

第五条 学校应当采购符合法律规定资质条件的参建单位（设计、勘察、监

理、施工等）参与项目实施，并督促参建单位按职责做好施工安全、规范操作、

安全交底等工作。

第六条 基本建设项目应按国家规定实行工程监理制度。学校聘请的工程监

理单位代表学校对工程安全进行全面监督管理，基建管理部门支持现场监理工程

师依法独立开展工作。

第七条 基建管理部门应按规定组织签订施工总承包安全协议及校园安全

协议，落实工程安全责任主体；应会同代建单位督促工程监理、施工单位制定安

全管理保证体系，编制达到相关目标的针对性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方案；应

会同管理各方督促施工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监督施工单位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严格按国家现行的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章标准，履行合同约定的施工安全管理各项职

责（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材料设备物资管理、施工现场及周边[临

设]管理等）并检查落实。

第八条 基建管理部门应根据项目实际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邻区

域内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等相关资料。

第九条 基建管理部门在组织编制工程概算时，应当合理编制工程造价并保

证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应按照工程规律设置合理工期，确保

工程实施所需合理时间；应督促施工单位按合同约定办理保险，落实安全生产、

文明施工措施费的使用。

第十条 按照国家、上海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办法

等要求，基建管理部门应会同代建单位督促监理单位审核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专

项方案（涉及须评审的需完成评审工作）。

第十一条 根据工程施工阶段的特点，基建管理部门应会同代建单位及时组

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参建单位并配合公安机关、政府质量安全监督部门、

学校保卫处等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情况、消防设施配置情况、防暑降温措

施等工作进行检查（包括现场检查和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督促施工单位规范开

展并切实做好施工人员安全教育、重点安全事项（如疫情防控、防汛防台、高温



雷雨等）等方面的教育、管理工作。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施工单位及时

落实整改。

第十二条 基建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代建单位、监理单位等参建单位的日常

监督、管理工作，通过代建例会、工程例会、现场抽查等形式及时了解项目实施

中的安全情况并就隐患问题要求相关单位及时落实整改。

第十三条 针对现场产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基建管理部门应及时会同代建单

位、工程监理、施工等单位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及时上报并监督和检查事故处

理方案及实施。

第三章 禁止行为与处理

第十五条 禁止行为

基建管理部门（并督促代建单位）不得对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

位提出不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不明示或

者暗示施工单位购买、租赁、使用不符合安全施工要求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

备、施工机具及配件、消防设施和器材；不得任意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

第十六条 行为处罚

基建管理部门应督促代建单位会同工程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

患或问题，及时进行制止、纠正、发出安全整改通知书并监督和检查安全整改落

实情况。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可报请基建管理部门、政府质量安全监督部门按

约定、规定处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解释。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基建项目安全

生产管理暂行办法》（沪二工大办〔2016〕205 号 SSPU-JJ-03）同时废止。

附件 1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56581&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16292&ss_c=ssc.citiao.link


基本建设项目校园安全管理主要流程

施工合同签订

临时设施搭设

围挡搭设

1.专项设计

2.专项方案

3.材料检测合格

4.各方验收通过

1.签订安全协议

2.明确建设主体安全责任

1.高度满足规范要求

2.材料合格

3.搭设牢固、防风防倾覆

人员机械进场

1. 人员背景审查

2. 三级安全教育

3. 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审查

4. 机械进场报审

（危大）分部分项施工

1.安全资料归档整理

2.安全总结

1.危险源辨识清单

2.专项施工方案

3.监理实施细则

4.相关政府部门报备

5.施工过程的人、机、料、法、

环监控

1.

竣工验收



其他安全管理流程

应急事件和突发事故

1.制定应急预案并通过审核

2.应急事件和突发事故演练

3.按照流程逐级汇报

4.启动应急预案

5.原因调查分析

6 事故处理

7.处理结果通报

8.组织学习并吸取经验教训

疫情防控

1.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建

2.疫情防控方案

3.人员背景筛查

4.进出场人员登记

5.人员健康情况每日检查

6.日常消毒

7.防疫物资配备齐全

8.异常情况及时上报

消防安全

1.消防安全领导小组建立

2.消防安全方案

3.动火审批

4.消防物资配备

5.消防演练

校内道路导流控制

1. 施工车辆进校申请

2. 制定导流方案

3. 实施过程安全监护

4. 恢复交通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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